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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報告的補充公告

茲提述辰林教育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稱為「本集團」）

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及本集團截至二零一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報告（「二零一九年年報」）。除另有界定者外，

本公告所用詞彙與招股章程及二零一九年年報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除二零一九年年報「上市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所披露的資料外，董事會謹此根據上

市規則附錄 16第 11 (8)段提供以下有關全球發售籌集的約 478,300,000港元（相當於

約人民幣 427,900,000元）的所得款項淨額用途的額外資料（包括悉數動用餘下所得

款項的預期時間表）：

目的

佔總金額

的百分比

自全球發售

分配的所得

款項淨額

直至二零一

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實

際使用的所

得款項

於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尚未

動用的金額

悉數動用餘下

所得款項的預期時

間表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興建、翻新及提升本大學

設施及基建

35% 149.8 — 149.8 二零二一年九月

償還若干部分的本集團銀行

貸款

30% 128.4 — 128.4 二零二二年十月

收購私營高等教育機構及╱或

私營職業學校

25% 106.9 — 106.9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撥付本集團的營運資金及作

一般企業用途

10% 42.8 — 42.8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100% 427.9 — 4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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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擬按上文所述及根據招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所載的目的

運用餘下所得款項。本集團會根據對未來市場狀況的最佳估計制定運用餘下所得

款項的預期時間表，其將視乎當前及未來市場狀況的發展而變動。

上述額外資料不會對二零一九年年報所載的其他資料構成影響，而除上文所披露

者外，二零一九年年報的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辰林教育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黃玉林

中國南昌，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黃玉林先生、黃伯麒先生、鄭俊輝先生、李存

益先生、鮑小豐先生、王立先生及干甜女士；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漢淇

先生、陳萬龍先生、黃居鋆先生及王東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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